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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 115 年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選拔初評合格名單 

參選人姓名 任職經紀業 申請獎勵條件 是否符合參選資格 

鍾佩穎 
地富不動產經紀

有限公司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
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
點第 2 點第 1、2 款 

符合南投縣優良不動
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
勵要點第 3 點 

洪璽鈞 
幸福家地產行銷

設計有限公司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
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
點第 2 點第 1、2 款 

符合南投縣優良不動
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
勵要點第 3 點 

簡佑勳 
元寶翔不動產仲

介經紀有限公司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
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
點第 2 點第 1、2 款 

符合南投縣優良不動
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
勵要點第 3 點 

陳思穎 
順興不動產經紀

有限公司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
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
點第 2 點第 2 款 

符合南投縣優良不動
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
勵要點第 3 點 

顏偉哲 
順興不動產經紀

有限公司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
紀人員評選 及獎勵要
點第 2 點第 1、2 款 

符合南投縣優良不動
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
勵要點第 3 點 

 

 

南投縣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及獎勵要點（摘錄） 

二、不動產經紀人員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獎勵： 

（一）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、公平，促進不動產經紀業健全發展，有優異表現。 

（二）維護消費者權益成績卓著。 

（三）對於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獻。 

（四）其他特殊事蹟經本府認定應予以獎勵。 

三、參選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之資格如下： 

（一）領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。 

（二）任職本縣合法備查之同一不動產經紀業且依規定完成備查後，執行職務連續滿 2

年以上者。 

（三）未於最近 2年內經評選為本縣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者。 

（四）無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，且未曾受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懲戒處

分者。但經受懲戒處分後逾 2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五）未曾因從事不動產經紀業務而受法院詐欺、背信或侵占罪刑事判決確定者。 


